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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358        证券简称：国旅联合      公告编号：2022-临 068 
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执行进展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: 

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：执行阶段 

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：原告 

 诉讼请求的涉案金额：43,289,160 元 

 对上市公司利润的影响：本次披露的执行进展事宜预计将增加

公司 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4,543,111.98 元，具体

金额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。 

 

近日，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旅联合”、“公司”）

与青岛人一置业有限公司等被告方的诉讼执行案件取得进展，公司收

到青岛国旅联合城发投资有限公司汇入的关于本案的执行款合计

4,543,111.98 元。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

原告：国旅联合 

被告：青岛人一置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人一公司”）、青岛

晟悦商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晟悦公司”）、青岛国旅联合城

发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青岛城发公司”） 

2021年 7 月，国旅联合作为原告，就合同纠纷事宜，对被告提起

诉讼。原告提出如下诉讼请求：1、请求确认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

区同安路 886 号 B 栋 3 层 302-311 共 892.56 平方米的房产归原告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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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，并责令被告人一公司、青岛晟悦公司、青岛城发公司协助办理房

产过户手续；2、请求被告人一公司、青岛晟悦公司、青岛城发公司

赔偿因其违约给原告造成的损失（按照 2014 年 11 月 27 日国旅联合

与青岛城发公司签订的商品房预售合同的约定，被告未按时交付房屋

应承担的违约金为债务总额的万分之二每日。从 2015 年 5 月 19 日起

算至本期履行完毕，截止 2021年 6月 30日违约金暂计 19,341,596.69

元）；3、如原告不能取得同安路房产，三被告应赔偿原告人民币

43,289,160元债务及违约金（违约金计算同上）；4、请求被告人一

公司以其持有的青岛国旅联合商贸有限公司 10%股权对本案债务承担

质押担保责任；5、本案诉讼费、律师费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由各被

告承担。2021 年 8月 12日，公司收到山东省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

下简称“青岛中院”）关于该项诉讼的受理案件通知书。（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1-临 062 的《国

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告》） 

2021 年 11 月 12 日，国旅联合收到青岛中院于 2021 年 11 月 9

日出具的《民事判决书》[（2021）鲁 02 民初 1520 号]，相关判决如

下：（一）被告人一公司、青岛晟悦公司、青岛城发公司于本判决生

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国旅联合交付位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同安

路 886号 B栋 3层 302-311号的房产并协助办理过户登记手续；（二）

被告人一公司、青岛晟悦公司、青岛城发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

日内支付原告国旅联合违约金，以 43,289,160元为基数，自 2019 年

1 月 1 日起至涉案房屋实际交付之日，按照日万分之二计算；（三）

原告国旅联合有权就被告人一公司持有的青岛国旅联合商贸有限公

司 10%股权，在本判决第一项所确定的债务（43,289,160元）范围内，

折价或拍卖、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受偿；（四）驳回原告国旅联合的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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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诉讼请求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1 月 13 日披露的公告

编号为 2021-临 087《国旅联合涉及诉讼一审判决结果的公告》） 

2021年 11 月 26 日，被告不服青岛中院作出的（2021）鲁 02民

初 1520 号民事判决，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山东高院”）

提起上诉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21 日披露的公告编

号为 2021-临 091《国旅联合关于诉讼进展的公告》）。山东高院于

2022 年 3 月 3 日立案后，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，并于 2022 年 4

月 26日作出的《民事判决书》[（2022）鲁民终 292号]，判决如下：

1、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；2、二审案件受理费 75,011 元，由人一公

司、青岛晟悦公司、青岛城发公司负担；3、本判决为终审判决。（具

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2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2-临 027

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二审终审判决结果的公

告》） 

在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后，本案件进入执行阶段。为了积极推进执

行工作，保护公司利益，2022 年 10月 10日，原告、被告及相关方在

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主持下，就本次生效判决的执行事宜签署了

《执行和解协议书》。2022 年 10 月 25 日，公司取得了由青岛市崂

山区自然资源局颁发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动产权证书》（鲁（2022）

青岛市崂山区不动产权第 0055516号），坐落于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

同安路 886 号 2 号楼 3 层 302-311 号的房产已过户登记至公司名下。

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10 月 26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2-

临 056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执行进展公告》） 

2022 年 11 月 15 日，公司收到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汇入的关于

本案的执行款合计 7,823,513.10 元。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2 年

11 月 16 日披露的公告编号为 2022-临 065《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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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公司涉及诉讼的执行进展公告》） 

二、本次执行进展情况 

经公司财务部查询，公司近日收到青岛城发公司汇入的关于本案

的执行款合计 4,543,111.98元。本案生效判决各项内容已执行完毕。 

三、本次执行进展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 

本次披露的执行进展事宜预计将增加公司 2022 年归属于母公司

所有者的净利润约 4,543,111.98 元，具体金额以公司经审计的 2022

年年度报告为准。 

四、备查文件 

《资金汇入回单凭证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国旅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年 11 月 29 日 


